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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
准确性或完备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会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
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股份代号: 599﹚ 

 

须予披露交易  

收购物业  

 

董事会谨此宣布，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亚洲富宝，该公

司为一物业投资公司，与卖方﹙乃为一与本集团及本公司之独立第三方﹚，订立买卖合

约，据此亚洲富宝已同意购买，而卖方已同意出售物业，代价总数为 28,180,000.00港

元。 

 

由于有关收购事项之其中若干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不超过

25%，故收购事项构成本公司于上市规则第14.06(2)条项下之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

市规则项下之通知及公告规定，惟根据上市规则第14.33条获豁免遵守股东批准规定。 

 

 

买卖合约 

 

日期：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订约方： 

 

卖方：Bensfield Enterprises Limited，于香港注册成立之投资控股公司。就董事于作出一

切合理查询后所深知、全悉及确信，卖方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

人士之第三方。 

 

买方：亚洲富宝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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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之物业： 

 

位于香港铜锣湾礼顿道三十三至三十五号第一商业大厦十九楼A室及B室之办公室。物业

为一商用物业，总实用面积约为1,646平方呎。物业目前已订有租约，协议租金为每月

68,800.00港元（包括差饷、地租及管理费）并于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届满。 

 

根据卖方所提供资料，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两个

财政年度，物业应占租金收入分别约为728,800.00港元及825,600.00港元。 

 

代价： 

 

亚洲富宝就收购物业向卖方应付之代价为28,180,000.00港元。签订买卖合约后，亚洲富宝

向卖方支付首期按金2,818,000.00港元，而余额25,362,000.00港元将于完成时由亚洲富宝

向卖方支付。董事拟动用本集团内部资源拨付代价之资金。 

 

代价乃经订约方参照物业于同区拥有类似面积及楼龄之商业物业之现行市值并于公平磋

商后厘定。董事认为合约条款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之整体利益。 

 

完成： 

 

完成须于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或之前落实。 

 

 

收购之理由及裨益 

 

A. 收购物业建议之条款及条件 

 

本公司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其附属公司之主要业务为于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从事进口、批发、零售及╱或安装建筑五金、卫浴、厨房设备及家俬以及

向中国之物业发展商提供装修服务。 

 

本集团之香港总部写字楼现时位于同一所大厦之十六至十八楼。为满足本公司近年业

务扩展带来对写字楼之需求，董事认为，在现址附近增加写字楼面积，有助改善工作

效率及有利各部门协调。物业将于收购完成后继续出租，直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

日租约结束为止；其后，董事有意向以物业作为集团写字楼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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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本集团委托一独立物业估值师，黄开基测计师行有限公司，为物业之估值

进行独立评估。根据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之评估报告，物业之市场价格估值为

29,200,000.00港元。 

 

根据该评估报告，本公司已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向卖方提出以代价28,180,000.00

港元，即市场平均价约3.5%之折让，收购该物业，而卖方已同意出售，并以下列条款

及条件订立买卖协议： 

 

代价：28,180,000.00港元 

 

完成日期：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七日 

 

条件：以「现状」为基准 

  

 根据现有租约，每月租金为68,800.00港元，并将在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届

满。 

 

B. 董事会会议 

 

1. 于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董事会会议上，该拟议交易已获充分考虑，谨此报

告于会议上： 

 

(i) 于会议前，董事已获传阅黄开基测计师行有限公司之日期为二零一五年十一

月十三日之评估报告； 

 

(ii) 拟议向卖方提议的条款及条件，诚如上文A段所述； 

 

(iii) 本集团将透过内部资源以支付收购物业所需款项；及 

 

(iv) 卖方并非本公司于上市规则第14A.11条中定义之关连人士。因此，从拟议出

售物业及购买并不构成上市规则项下之关连交易。 

 

2. 收购物业的效益 

 

董事认为，若本集团需要增加写字楼面积以应对业务扩张，相对搬迁至其他位置

远离目前写字楼之地点，在经营效率而言，物业将是理想地点；再者，此亦可避

免租赁写字楼楼面而带来租金在未来数年逐步上升。故此，收购该物业符合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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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公司整体之利益，而相关提议反映物业市值以及条款及条件属公平合理。按

目前租赁市场，以黄开基测计师行有限公司之估值计算投资收益率为2.8%。 

 

3. 董事会会议决议 

 

董事会会议一致通过以下议决 

 

(i) 董事会认为，该交易属公平合理，包括拟议提议，条款及条件，为正常商业

条款，属于正常业务以内，亦能增加公司的资产组合，故建议相关收购符合

股东及本公司整体利益； 

 

(ii) 向卖方收购物业属上市规则下本公司之须予披露交易，拟进行的交易须遵守

通知及公告的规定；及 

 

(iii) 本集团将会透过内部资源以向卖方支付收购物业代价。 

 

C.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建议 

 

于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独立非执行董事建议，诚如上文 B 段所述的各项原因，

收购物业之条款及条件均属公平合理，并符合股东及本公司整体之利益。独立非执行

董事一致通过收购该物业之决议。 

 

 

上市规则之涵义 

 

由于有关收购事项之其中若干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不超过

25%，故收购事项构成本公司于上市规则第14.06(2)条项下之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

市规则项下之通知及公告规定，惟根据上市规则第14.33条获豁免遵守股东批准规定。 

 



5/5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以下词汇将具有其对面所载涵义： 

 

「收购事项」 指 亚洲富宝根据买卖合约收购物业； 

 

「买卖合约」 指 亚洲富宝﹙作为买方）及卖方（作为卖方）就买卖

物业订立日期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之合约； 

 

「亚洲富宝」 指 亚洲富宝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 

 

「董事会」 指 董事会； 

 

「本公司」 指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完成」 指 完成买卖物业；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上市规则」 指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物业」 指 位于香港铜锣湾礼顿道三十三至三十五号第一商业

大厦十九楼A室及B室之办公室；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卖方」 指 Bensfield Enterprises Limited，于香港注册成立之有 

限公司。 

 

 

 

承董事会命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谢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由八名董事组成，包括五名执行董事，即谢新法先生、谢新伟先生、谢新宝先
生、谢汉杰先生及刘绍新先生；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即梁光建太平绅士、黄华先生及温思聪先生。 


